
附錄8-B 
 

立法會主席就分配時間處理  

《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餘下程序所作的裁決  

 
 
 2013年5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為期數天至2013年5月14日。

在2013年5月13日早上，我命令就處理《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定出時限，使有關程序在2013年5月22日
的會議前完成。我承諾以書面說明我作此決定的考慮因素。  
 
 
條例草案  

 
2. 條例草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2(2) 條提交立法會，

在2013年2月27日的會議上首讀，旨在將一筆$356,140,198,000的
款項，撥作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的政府服務

開支。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隨即中止待續，我根據《議事規則》

第71(11)條，在全體委員會進行審議前，把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

會審核。立法會在 2013年 3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政府當局根據

《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動議的臨時撥款決議，批撥一筆不超逾

$75,545,010,000 的款項用以支付政府服務開支。據政府當局

所述，有關的臨時撥款會大概足以應付約兩個月的政府經常

開支。  
 
3. 撥款法案經過的審議過程，有別於任何其他立法建議。

在條例草案由全體委員會審議前，財務委員會舉行了20節合計

31.5小時的特別會議，而議員提出了合共5 471項初步書面問題及

277項補充問題，詢問有關公共開支詳情的資料。 
 
 
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修正案進行的辯論  

 
4. 我裁定710項由5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修正案”)可以提出。在該等修正案中，7項由范國威

議員提出，其餘分別由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毓民議員及

陳志全議員提出(“該4位議員”)。為節省時間及避免議論重複，我

根據《議事規則》第58(2)條，指示就某開支總目 (“總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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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互有關連的修正案，應分組進行合併辯論。編定的辯論共有

148項，包括113項就互有關連的修正案進行的合併辯論，以及

35項就個別修正案進行的辯論。在進行所有辯論之後，該710項
修正案會逐一付諸表決。該等修正案於2013年4月22日送交各議

員。立法會在2013年4月24日的會議上繼續進行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前，議員已在2013年4月23日獲書面通知有關的辯論及表決

安排。  
 
5.  條例草案經過19小時辯論後通過二讀，在辯論期間所有

69位議員均有發言。立法會在2013年4月24日下午7時53分開始

進行全體委員會會議，先行審議26個沒有修正案的總目，繼而

審議就其他 57個總目提出的 710項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第38(1)(a)條的規定，議員就每項議題發言不得多於一次的一般

規則，不適用於全體委員會會議。截至2013年5月8日的立法會

會議在 2013年 5月 10日下午 1時暫停為止，全體委員會共用了

55小時完成了17項就修正案進行的辯論。辯論時間主要用於該

4位議員在每項辯論中發言一次或多次：梁國雄議員發言59次；

陳偉業議員發言39次；黃毓民議員發言27次；陳志全議員發言

42次。該4位議員在發言時明確表示，他們提出大量修正案，目的

是就條例草案進行“拉布”，迫使政府當局答應他們的要求，其中

包括政府應採取切實步驟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及向每名

本地居民派發1萬元。我有99次認為他們在發言中不斷提出無關的

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並要提醒他們

須遵從《議事規則》的規定。除了該4位議員外，另有其他13位
議員曾在17項辯論中發言。 
 
6. 在 2013年 5月 10日，當 2013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暫停

後，財政司司長曾與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會

面，討論他們的要求。其後這些議員公開宣稱，由於政府當局不

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決意繼續“拉布”。  
 
7. 當2013年5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在2013年5月13日恢復時，

我命令就修正案進行的辯論會繼續至2013年5月14日下午1時為

止，隨後各項修正案會付諸表決，使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在

2013年5月22日的立法會會議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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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見  

 
8.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二 )條，立法會具有根據政府的

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的職權。辯論撥款法案及須經立法會

審核的相關開支預算，是制定撥款法案的立法程序必要部分。

臨時撥款決議經立法會批撥的款額相當於2013-2014財政年度總開

支的約20%，目的是讓政府在2013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條

例草案制定的一段期間可繼續提供各項服務。立法會有責任在

財政年度開始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核及表決條例草案，以

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二)條所訂的職權。  
 
9. 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有憲制職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

(一 )條主持會議。我一貫的理解是，這權力必然包括對會議施行

適當權力或控制的職權。此理解獲上訴法庭在梁國雄訴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CACV 123/2012)一案中獲得確認。我察悉，

上訴法庭在考慮《基本法》第七十二 (一 )條所訂權力的性質和

範圍時裁定： 
 

(a) 就控制會議而言，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及對會議施行

適當權力或控制的權利在憲法中有所規定，而按定義

而言，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受《基本法》 (包括《基本

法》第七十二(一)條)所規限1；  
 
(b)  《議事規則》賦予立法會主席的各項權力是補充他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二(一 )條獲賦予的主持會議的權

力，即《議事規則》是賦予立法會主席額外的權力，

而非剝奪他獲《基本法》賦予的主持會議的權力2；及  
 
(c) 議員發言或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必須與立法會主席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二(一)條主持會議的權力一併理

解，並受制於後者，而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二(一)條主持會議的權力必然包括在適當情況下

終止辯論及將事宜付諸表決3。  

                                           
1  參看 CACV 123/2012 一案判決書第 59 段。  
2 參看 CACV 123/2012 一案判決書第 53 段。   
3 參看 CACV 123/2012 一案判決書第 45 及 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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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該4位議員提出合共超過700項修正案，表明的目的是就條

例草案進行“拉布”。正如我在裁定這些修正案可否提出的裁決4中

所述，在決定某項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時，議員提出修正案的

動機不應是一項相關的考慮因素。某項擬議修正案的優劣，以及

它如獲通過可能造成的影響，都不應被考慮。儘管如此，我明確

地表明，假如就條例草案進行的程序中可能出現某種情況，令立

法程序延長至一個程度，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

《基本法》所訂的職權，我會毫不猶豫地行使我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二 (一 )條獲賦予的權力，確保會議有秩序、公平及正當地

進行，包括採取所需的步驟終止有關的辯論，以及讓全體委員會

就擬議修正案作出表決。 
 
11. 我注意到就條例草案各項修正案進行的辯論，進度一直非

常緩慢。而且，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辯論中互動極少，

因為除了該4位議員外，甚少其他議員發言。截至2013年5月10日
下午1時，已合共用了55小時進行首17項辯論(當中有近17小時用

於因法定人數不足而傳召議員 )。若按此進度，本會將要多用

390小時來完成各項辯論，然後才可將710項修正案逐一付諸表

決。假設議員同意把點名表決的鳴鐘時間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

有關表決將需時21小時。隨後本會仍多需數小時，始能完成條例

草案的所有餘下程序。以上總計，大概需時超過30個會議日，在

周內每天由早上9時至晚上10時進行會議。按以上估計，條例草案

的程序要遠超6月中才可完成。   
 
12. 然而，財政司司長與 “ 拉布 ” 議員的會面未能取得任何

成果，而該等議員表明會繼續進行“拉布”。我的評估是，為達致

“拉布”的預期目的，該等議員將要持續進行“拉布”一段無法估量

的時間。這不但會令立法會就條例草案的議決受到過度耽延，

亦會嚴重阻礙立法會處理其他事務。 
 
13. 我察悉並深切關注到條例草案的辯論曠日持久地進行，

對處理其他議會事務的影響。自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在2013年4月24日開始，議員一直未能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口頭

質詢，也未能就兩項附屬法例動議議案延展其審議限期。一項

                                           
4   立法會主席就 6 位議員擬對《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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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於2013年4月24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政府議案亦受耽擱。

共有16個委員會會議已因而要取消或改期。此外，政府已決定除

非絕對必要，在條例草案程序完成前暫不提交附屬法例。議會的

運作已受到嚴重影響。在此情況下，我認為適當的做法是行使

《基本法》第七十二 (一 )條賦予我的權力，確保會議有秩序、

公平及正當地進行，使立法會不會受阻而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

《基本法》所訂的職權。 
 
14. 我明白我所採取的任何步驟以終止 “ 拉布 ” ，必須符合

《基本法》及立法會的《議事規則》。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指

出，按照上訴法庭的判決，議員發言或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必須

與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 (一 )條主持會議的權力

一併理解，並受制於後者，而議員參與立法過程的任何憲制權利

不可能包括“拉布”的權利5。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又向我指出，依據

上訴法庭的判決，我可引用《議事規則》所訂的權力，補充我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二 ( 一 ) 條主持會議的權力。按照《議事

規則》第92條，如《議事規則》內未有就主持會議的某種情況作

出規定，我可決定處理有關情況所適用的方式及程序，而在作此

決定前，我可考慮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以作參照。 
 
15. 我察悉在某些海外立法機關的議事規程中，明文訂有一些

措施例如透過 “ 現即付諸表決的議案 ” 終止辯論及作出時間

編配令。我明白議事規則委員會現正研究與在法案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議員可發言的次數及終止辯論有關的事宜。然而，在

《議事規則》作出相關修訂前，有關在法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如何終止“拉布”辯論的程序，現時並無任何規則可依。因此，

在行使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 (一 )條所賦予的權力時，我決定

引用《議事規則》第 92 條就完成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定出

時間表。 
 
16. 在分配時間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時，我考慮過往在

撥款法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所用的時間，並已適當考慮有

需要讓該 4位議員及其他議員有充分時間，按其意願就修正案

發言。我察悉，過往在撥款法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進行辯論

的時間，從未超過20小時。就條例草案的情況而言，讓有關辯論

                                           
5 參看 CACV 123/2012 一案判決書第 44 及 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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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進行至2013年5月14日下午1時，相當於在先前已用的55小時

之外，再額外分配約14小時讓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最終，我讓

所有 24位表示有意發言的議員，均可參與辯論，直至辯論在

下午1 時27分結束。  
 
17. 議員曾要求我在就《議事規則》內未有明確規定的程序

事宜作任何決定前，須考慮他們的意見。除了徵詢立法會秘書及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有關程序及法律方面的意見外，我曾在2013年
5月3日及13日兩度與議員進行非公開會議，聽取他們的意見。 
 
18. 我曾考慮多個有關如何最佳處理條例草案餘下程序的

方案，當中包括： 
 

(a) 有意見認為應讓修正案的辯論繼續進行，因為條例

草案的程序可望最遲於2013年6月中旬或月底完成。

我對此不能贊同。一如我在上文所述，“拉布”要持續

一段無法估量的時間始能奏效，但在此期間將嚴重

阻礙正常處理立法會事務。我不能讓“拉布”無限期

持續而影響立法會會議的暢順舉行和立法機關的正當

運作。  
 
(b) 另一方案是可在立法會會議舉行時容許委員會同時

召開會議，以減少議會事務受到影響。但此方案同樣

未能解決問題，因為其他立法會事務例如提出口頭質

詢、就其他法案恢復二讀辯論、動議政府議案及議員

議案等，均須在條例草案的程序完成後方可處理。 
 
(c) 有建議由議員動議一項議案以終止修正案辯論。鑒於

《議事規則》內並無此項規定，我不能認為此方案

合乎規程。  
 
(d) 亦有建議由該 4位 “拉布 ”議員、政府當局和我透過

三方討論解決 “拉布”。我認為我作為立法會主席，

不宜介入這些議員與政府當局之間等同政治談判的

交涉。  






